
O3O3及及O4O4類車輛其車身側方及後方類車輛其車身側方及後方
 帶狀反光標識之張貼範例說明帶狀反光標識之張貼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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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規
-交通部車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三之一項

-交通部函示

範例說明範例說明
-平板式

-傾卸平板式

-低床平板式

-罐槽體式

-多層式

-槽體式

-框式

-傾卸框式(1)
-傾卸框式(2)
-攪拌式

-貨櫃架式

2※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法規法規

側邊及後部標識，其材質需為帶狀反光識別材料，且寬度應為五０

 (正一０，負０)公釐。
車輛安裝反光識別材料可以用一個元件，或多個元件連續不斷緊密形

 成，但需平行或者盡可能與地面平行。
車輛之後部標識，其顏色為紅色。
車輛之側邊標識，其顏色應為白色、黃色或紅色。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

 八０％。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不應該超過最短的

 元件長度之五０％。
反光識別材料距地高在車輛無負載狀態時最小為二五０公釐，最大為

 一五００公釐。若受技術條件限制時，其最大值可調整為二一００公

 釐。
車輛後方之反光識別材料距離煞車燈應大於二００公釐。

車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三之一項車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三之一項
第第6.14.26.14.2、、6.14.3.16.14.3.1節節(99.7.1(99.7.1實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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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部

50mm(正10，負0)

反光識別材料

50mm(正10，負0)

側邊

側邊及後部標識，其材質需為帶狀反光識別材料，且寬

 度應為五０(正一０，負０)公釐。

4※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1
2

3

車輛安裝反光識別材料可以用一個元件，或多個元件連

 續不斷緊密形成，但需平行或者盡可能與地面平行。

1

一個元件

多個元件

多個元件

正確(○) 錯誤(×)

平行 歪斜

5※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正確(○)

‧

 
錯誤(×)

紅色

白色

車輛之後部標識，其顏色為紅色。

6※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

 
正確(○)

‧

 
錯誤(×)

藍色

黃色 白色 紅色

車輛之側邊標識，其顏色應為白色、黃色或紅色。

7※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全長

≧全長80％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八０％。

8※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非連續帶狀元件間之距離≦最短元件之長度之50﹪

5 ≦50×1/2     →

 
5cm ≦25cm

最短元件之長度(50cm)

非連續帶狀元件間之距離(5cm)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不應

 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五０％。

9※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距地高在車輛無負載狀態時最小為二五０

 公釐，最大為一五００公釐。若受技術條件限制時，其

 最大值可調整為二一００公釐。

10※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加大號牌

車輛後方之反光識別材料距離煞車燈應大於二００公釐。

11※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第6.14.3.1.4段：「標識裝置
 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
 長，或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
 80％」規定，其「全寬或全長
 之『80％』」之長度認定，原
 則得以全寬或全長實際安裝反
 光識別材料之長度，加計車輛
 因裝置必要設備致確實干涉無
 法安裝反光識別材料之長度合
 併計算之。

12

法規法規

交通部交通部9999年年66月月1414日交路字第日交路字第0990005552109900055521號函號函



號牌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加大號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平板式-後視圖(一)

13※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號牌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加大號牌

平板式-後視圖(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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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號牌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加大號牌

平板式-後視圖(三)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15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掛鉤

平板式-側視圖(一)

16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掛鉤

平板式-側視圖(二)

17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平板式-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18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平板式-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

 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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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平板式-側視圖(一)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2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平板式-側視圖(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21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低床平板式-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25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22※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低床平板式-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距地高
≧250mm

23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

 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低床平板式-側視圖(一)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24

交通部99年6月14日交路字第09900055521號

 函示：「全寬或全長之『80％』」之長度認定，原

 則得以全寬或全長實際安裝反光識別材料之長度，加

 計車輛因裝置必要設備致確實干涉無法安裝反光識別

 材料之長度(如上圖C距離)合併計算之。

有計反光識別材料之長度＝A+B+C

A

B

C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低床平板式-側視圖(二)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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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

交通部99年6月14日交路字第

 09900055521號函示：「全寬或全長之

 『80％』」之長度認定，原則得以全寬或全長

 實際安裝反光識別材料之長度，加計車輛因裝

 置必要設備致確實干涉無法安裝反光識別材料

 之長度(如上圖C距離)合併計算之。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罐槽體式-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

26※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罐槽體式-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27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罐槽體式-側視圖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

 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

 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

 短，且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

28※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多層式-後視圖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

 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

 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全寬

 或全長之80％。

29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多層式-側視圖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

 為全寬或全長之80％。 3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1500mm

號牌

加大號牌

槽體式-後視圖(一)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

 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

 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31

距地高
≧250mm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

 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

 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號牌

加大號牌

槽體式-後視圖(二)

32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 
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

 長，或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槽體式-側視圖

33※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框式-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34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框式-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35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框式-側視圖(一)

掛鉤

36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250mm

框式-側視圖(二)

掛鉤 距地高
≦1500mm

37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傾卸框式(1)-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距地高
≧250mm

38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傾卸框式(1)-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39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框式(1)-側視圖(一)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
 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

 或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40※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框式(1)--側視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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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傾卸框式(2)-後視圖(一)

號牌

加大號牌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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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傾卸框式(2)-後視圖(二)

號牌

加大號牌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

 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43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傾卸框式(2)-側視圖(一)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

 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44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250mm

傾卸框式(2)-側視圖(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 
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

 長，或其至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距地高
≦1500mm

45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距地高
≦1500mm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全寬

 或全長之80％。

號牌

加大號牌

攪拌式-後視圖

距地高
≧250mm 46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250mm

距地高
≦1500mm

攪拌式-側視圖

47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號牌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加大號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貨櫃架式-後視圖(一)

48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貨櫃架式-後視圖(二)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49

號牌

加大號牌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距地高
≦1500mm

距地高
≧250mm

距離煞車燈

 應＞200mm

貨櫃架式-後視圖(三)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

 全寬或全長之80％。

50

號牌

加大號牌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貨櫃架式-側視圖

51

距地高
≦1500mm

掛鉤

反光識別材料，寬度應為50(正10，負0)公釐。
標識裝置應盡可能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

 少為全寬或全長之80％。
非連續之帶狀元件之間的距離，應盡可能縮短，且

 不應該超過最短的元件長度之50％。

距地高
≧250mm

※備註

 
-本範例僅供參考，仍需依實車車身式樣及法規規定進行張貼





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度之
 認定認定標準標準說明說明

1



交通部函示交通部函示

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

問題討論問題討論

2



第6.14.3.1.4段：「標識裝置應盡可能

 顯示車輛之全寬或全長，或其至少為全

 寬或全長之80％」規定，其「全寬或全

 長之『80％』」之長度認定，原則得以

 全寬或全長實際安裝反光識別材料之長

 度，加計車輛因裝置必要設備致確實干

 涉無法安裝反光識別材料之長度合併計

 算之。

另前揭說明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

 之認定標準，請財團法人車輛安全審驗

 中心儘速邀集公路監理機關及相關車輛

 業者公會研商律定表列後，函送公路監

 理機關及相關車輛公會，並副知本部。

3

交通部函示交通部函示

交通部交通部9999年年66月月1414日交路字第日交路字第0990005552109900055521號函號函



‧

 
車身式樣為低床平板式

 之半拖車，其後方裝設

 有油壓伸縮設備以供重

 型機具上下使用，且其

 後保桿裝設尾燈組及號

 牌之必要設備致無足夠

 空間可張貼反光識別材

 料者。

‧

 
干涉長度：有干涉之尾

 燈組及其煞車燈左右

 200mm，及號牌長度。

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

4

※備註

 
–必要設備請妥適安裝，且盡可能縮短干涉長度，

以增加反光識別材料之張貼長度。



5

‧

 
車身式樣為低床平板式

 之半拖車，其後方輪胎

 外露，且輪胎上方並無

 車架空間可張貼反光識

 別材料者。

‧

 
干涉長度：最前輪輪胎

 之前緣至最後輪輪胎之

 後緣距離。

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車輛裝置必要設備干涉長度之認定標準

※備註

 
–必要設備請妥適安裝，且盡可能縮短干涉長度，

以增加反光識別材料之張貼長度。



6

問題討論問題討論

• 除上述所列車型，未來若有車型因裝置必要設備致無足夠
 空間可張貼反光識別材料者，建議能於車輛打造前提出以
 納入疑義小會議討論，避免車輛打造後衍生爭議影響作業
 時程；敬請車體公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知悉，並加強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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